
2016.4.7 ❘ 星期四

见习编辑：陈毅香 ❘ 版式总监：唐昉婷
04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最美执行干警评选

姓名：孙晶
单位：奉化市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3年5月

工作事迹：
孙晶自2012年7月起任奉化法院执行局

局长一职，负责执行局全面工作。他勇于担
当，直面矛盾，坚持啃硬骨头，全局干警在其带
领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坚持铁面执法，同时又寓情于法，做到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此期间，奉化法院
执行局连续两年取得宁波同类法院执行局考
核第一名，荣立集体二等功。

孙晶带头办案，敢于涉险滩、打硬仗。2012年底，在一次强制执行
工作中，被执行人采取恐吓威胁方式，连续三次从屋顶泼下汽油，还扔
下一烟蒂（被及时踩灭）。孙晶一方面采取措施避免被执行人过分激
动，一方面及时保护现场，采集现场证据，最终该案在公安机关参与下
执行完毕，被执行人也因暴力威胁抗法受到刑事处罚。

姓名：许妮娜
单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86年1月

工作事迹：
许妮娜工作认真负责，业务素质强，虽为

一名女法官，但在执行工作中，巾帼不让须
眉，执行绩效位居全局前列。女儿尚在襁褓
中，她既要照料女儿又要克服种种困难，经常
加班加点，为工作不辞辛劳，得到了领导和同
事的一致肯定。

许妮娜 2010 年、2011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
优秀公务员，2013年度被记个人三等功，她撰
写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实务中的运用
与反思——兼论对刑法条漏洞的认识与合理
解释》获2012年台州市全市法院第九届学术讨论会征文比赛优秀奖。
此外，她还参与省高院组织编写的《执行工作实务技能要领》一书中拘
传章节的编写工作。

姓名：李益红
单位：云和县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66年12月

工作事迹：
李益红现任云和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

长。1994年5月，李益红被选调至云和法院工
作，荣获过市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团干部，县级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个人二等功1次。他还先后荣获丽水市五十佳
政法干警、浙江省百佳调解能手、全省法院十
佳优秀执行员等荣誉称号，得到领导和同志们
的高度赞扬。

李益红政治立场坚定，积极服务大局，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公正司
法，廉洁奉公，业务精通，办案效果好，有力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他锐意创新，推动执行工作良性循环；化解矛盾，促进执行效果三
统一；廉洁自律，保障执行工作公开透明。

姓名：李磊
单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0年10月

工作事迹：
李磊1992年进入杭州中院工作，自1995年

以来一直从事执行工作。多年来，他坚持原
则，精通业务，工作作风踏实，经常加班加点放
弃休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时刻保持清醒头
脑，坚守职业道德。

李磊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处理社会关
注度高的案件时，把握大局、明确方向，在取得
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下开展工作；面临各种新情
况、新矛盾时，善于通过细致的调查摸底，坚持
不使案件处理进程停滞，以使更多权利人特别是当事人或企业在面临
困难之际能见到希望，表现出了较高的执行水平和法律素养，最终既
能够成功化解矛盾，又使广大群众满意，使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达到
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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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丁盛
单位：天台县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8年12月

工作事迹：
丁盛从 2010 年以来一直从事执

行工作，现为天台法院执行二庭庭长
助理，2015 年度共办理执行案件 237
件，执结率达到 95%左右，涉及金额
6884 万元，实际执行到位金额 910 万
余元，月均存案工作量0.85，平均执行
天数45.3天，平均执限天数37.8天，所
经办案件无当事人信访、上访，案件结案质量高于法院平均水平。

“注重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注重方法，提高执行效力；廉洁自
律，提高执行公信力。”这是丁盛对自己的要求，他也在用实际行
动不断践行。

姓名：马庆可
单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0年10月

工作事迹：
马庆可现任温州中院执行实施

处副处长，全市法院执行业务指导
组组长。

在瑞安法院和温州中院工作的14
年中，马庆可审结刑事和民事案件450
件，办结执行案件2300余件；近三年，
拍卖成交的房地产就达313处，到位执
行款10.6亿余元，没有发生一起错案，
且各项质效数据位居全市法院前列。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曾5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办案能手，多次受嘉
奖；2011年被评为全市法院十佳优秀执行员、全省法院十佳优秀执
行员，2012年当选为温州市党代表，2013年被温州中院聘为首批青
年法官导师，2015年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姓名：叶伟伟
单位：临海市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84年1月

工作事迹：
在担任执行内勤和从事执行查控

工作中，叶伟伟踏实完成各项任务，不
论工作岗位大小和责任轻重，都努力
发挥一颗螺丝钉的最大力量，在执行
查控中快速有效地处理780多笔被执
行人财产，累计金额达到722万余元。
同时，她在承办执行案件过程中始终
坚持公正高效的司法理念，努力在保
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办案效率
上的自我突破。2013 年度至 2015 年
度，她办结的案件分别为253件、118件和233件。

在办案过程中，叶伟伟严格遵守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注
重司法礼仪，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耐心做好程序性事项
和说理解释工作，努力树立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姓名：朱嘉宾
单位：海盐县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83年11月

工作事迹：
自从 2011 年进入海盐法院执行

局工作，朱嘉宾就一直处于奔忙的状
态。他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勤勉
工作，常常加班加点，廉洁自律，执行
效果显著。他还创新财产查控工作方
式，赢得了同事们和当事人的好评。

2015 年 7 月，海盐法院成立执行
查控组，朱嘉宾作为查控组负责人先
后查控案件1400余件，查询财产信息近万条。为了及时对财产进
行查控，在办案人员和车辆紧缺的情况下，朱嘉宾有时还是兼职
驾驶员，他的足迹早已遍布大江南北。

风里来雨里去，多年执行工作的历练，让“小鲜肉”已成长为
“大叔”，但朱嘉宾依然笑得灿烂。他说，他愿意继续为申请执行
人奔忙，“执行工作一直在路上”。2015年他荣立个人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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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画排名）


